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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财监督〔2020〕5号

云和县财政局 2019 年度财政支持脱贫攻坚
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专项扶贫资金

检查报告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落实好脱贫攻坚各项政策，保障扶贫资金安全有效使

用，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审计厅 浙江省扶贫办公室 关

于组织开展全省基层财政资金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浙财基

〔2020〕7 号）要求，我局高度重视，立即布置，我局联合审计

局、扶贫办公室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全县财政资金管理专项检查

方案》，从 2020 年 5 月 22 日开始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组织实施

了 2019 年财政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情况自查和专项检查，现将检

云和县财政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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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此次检查对象为纳入扶贫资金管理清单的 2019 年度的 1.69

亿扶贫资金，涉及 50 个项目，23 个部门、街道。其中：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842 万，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 1986 万，市县扶

贫专项为 126.5 万，其他财政扶贫资金近 1.4亿。

本次检查重点：一是重点资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涉及

低收入农户增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

(“3+1”)等方面财政资金投入情况，中央、省市专项扶贫资金使

用和项目管理情况、行业扶贫政策精准使用情况。二是重点内容。

摸清扶贫资金及政策落实使用现状，重点检查扶贫资金拨付手续

是否完善、及时；是否做到专款专用；是否严格遵守扶贫资金使

用管理规定；资金使用是否存在挪用、截留、滞留、贪污等现象；

项目申报是否存在弄虚作假、套取和骗取财政资金等方面。三是

重点年度。通过现场账册检查、座谈、询问和实地项目查看等方

法，重点对 2019 年度资金进行检查，对 2017、2018 年资金重在

掌握整改落实情况。

二、检查评价意见

从检查情况看，各相关部门均能贯彻执行中央、省委、省政

府脱贫攻坚有关政策规定，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管

理，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辐射带

动低收入农户和经济薄弱村增收，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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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检查也发现扶贫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存在会计基础薄弱、内控

制度不健全、项目报账凭据欠规范等问题，将在下一步财政扶贫

工作中加以规范。

三、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会计基础薄弱。

1．如云和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县强村

公司）和云和县赤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石

强村公司）银行日记账更正不规范。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五条会计账

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会计账簿记录

发生错误或者隔页、缺号、跳行的，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规定的方法更正，并由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在更正处盖章......”的规定。

2.会计凭证、报表装订不及时。如云和县白龙山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龙山强村公司）未装订明细账、总

账；县强村公司未及时装订会计凭证。

上述行为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五条 会计机

构、会计人员要妥善保管会计凭证。（一）会计凭证应当及时传递，

不得积压......”的规定。

3. 固定资产未及时入账。赤石强村公司会议室项目完成后，

空调、电子屏等多项设备未及时由“长期待摊费”科目，转入“固

定资产”科目，没有登记固定资产台账。白龙山强村公司标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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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光伏项目 2019 年已完成购置，并且厂房已出租，光伏电站已

开始发电，但该两项资产均在“在建工程”科目，未入“固定资

产”科目。

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四条

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与该固定资

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的规定。

4.会计科目设置不规范。赤石强村公司会议中心项目补助资

金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

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

账务处理》“2811 专项应付款。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取得的国家

指定为资本性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款项，如属于工程项

目的资本性拨款等。二、本科目应当按照拨入资本性投资项目的

种类进行明细核算。三、企业收到资本性拨款时，借记“银行存

款”科目，贷记本科目......”的规定

5.未建立出入库台账、未及时登记项目台账。县强村公司项

目台账长期未更新。元和、石塘强村公司在销售农副产品（香菇、

木耳、山茶油、蜂蜜等）业务方面，未见公司出入库台账。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七条 各单

位应当定期将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有关资料相互核对，

保证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及款项的实有数额相符、会计账簿记录

与会计凭证的有关内容相符、会计账簿之间相对应的记录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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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账簿记录与会计报表的有关内容相符。”的规定。

（二）内控制度不健全。

1．内控制度不健全。各强村公司只有简单的财务报销管理制

度等，资产管理、合同管理、采购管理、建设项目管理等等相关

的内控制度未制定。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七条，各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单位内部会计监

督制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

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

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二）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

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

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三）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

应当明确；（四）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

当明确。”的规定。

2．县强村公司财务室未按要求配置“三铁”，存在财务安全

隐患；

3．财务印鉴未分开保管、岗位设置不合理。检查中发现赤石、

云和县崇头镇梯田生态强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头强村公

司）两个强村公司财务印鉴和法人章未分开管理；县强村公司存

在财务风险，会计身兼采购、项目管理等多个岗位，不相容岗位

没有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七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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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单位内部会计监

督制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

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

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规定。

（三）项目实施管理不规范。

1.因前期论证不充分，导致项目变更，影响了项目实施进度。

如县强村公司工业园区厂房屋顶光伏电站项目，投资资金 130万

元。原项目实施地点是工业园区朝阳路 19号 32AB、34AB、36AB6

幢厂房屋顶变更为县水投公司雾溪水库坝脚厂房屋顶，投资资金

更改为72万元。项目地点的变更影响了项目实施进度。

2.2019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试残疾人护理补贴部分

补助资金发放时间不规范。元和街道古竹村官丽娟 9月份申请，

补助从10月份才开始发放。

上述行为不符合《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和<浙

江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浙民福〔2016〕23

号）“第九条凡是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自

递交申请当月起计发。”的规定。

3.2019 年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试残疾人护理补贴审核时

间超出文件规定时间等。如乡镇街道初审时间在 2019 年 10 月-12

月间，而县残联审核意见在 2020 年的 2月份，超出七个工作日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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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为不符合《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和<浙

江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浙民福〔2016〕23

号）“第七条（三）审核。县（市、区）残联收到初审意见之后，

对申请人的残疾状况进行审核，审核工作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完

成......。”的规定。

（四）未按规定公示公告。

1.县水利局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重点帮扶村饮用水达

标提标工程的档案中未见现场、村级、乡镇公示材料。截至报告

日县水利局已完成整改。

上述行为不符合《国务院扶贫办 财政部<关于完善扶贫资金

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11 号）“第

二条基本原则......坚持分级、分类公告公示......按照扶贫资

金项目安排实施的层级分别公开有关内容，接受社会和群众监

督。”的规定。

2．部分低收入农户产业帮扶项目的申报公示资料不规范。

如紧水滩镇级公示无公示起止日期，无监督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如崇头镇叶垟村吴先达，公示资料发放补贴 1200 元，实际发放

1500 元。

上述行为不符合《关于印发<云和县农办（扶贫办）扶贫项目

全公示制度>》（云农办﹝2017﹞35 号）“一、公示的内容（二）

公示的内容：扶贫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投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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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限、实施单位（含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乡

镇（街道）管理单位人员联络方式，监督投诉电话等......。”的

规定。

3．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公示资

料不规范。部分申报表没有填写公示日期，如紧水滩镇大源村王

益武、凤凰山街道后山村杨秀英。

上述行为不符合《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和<浙

江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浙民福〔2016〕23

号）“第七条（二）初审。乡镇（街道）收到申请后，应当自接到

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残疾程度以及收入、低保

状况进行核实，提出初审意见，并对通过初审的名单在申请人所

在村（社区）公示，未通过初审的应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公示

时间不少于七天......。”的规定。

（五）项目实施进度缓慢、未按期完成建设任务。如云坛村

厂房修缮、扶贫异地搬迁补助资金、2019 年市级扶贫项目等未按

时完成建设任务。

上述行为不符合《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扶贫办 浙江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 浙江省农业厅 浙江省林业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浙江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五条各市、县

（市、区）要切实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加快预算执行，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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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设计不符合要求。如雾溪乡坪阳岗农村饮用水达

标提标工程中发现，施工中的铺设 PE管道埋设过浅，不符合设计

要求。

（七）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凭据欠规范。

1.低收入农户产业帮扶项目的申报、验收资料填写不完整、

不规范，部分档案中未附汇总表、公示资料、公示照片。如石塘

镇上坪村郑志清申报表上未填写申请补助金额、桑岭内村吴有琼

验收表上未填写验收人员职务、黄庄村陈光明验收人员未签字，

桑岭村王仁其，申请补助资金涂改，验收资料户主签名涂改；凤

凰山街道贵溪村刘光海申报表驻村干部未审核签字；元和街道沈

村村王存孝申报表村委会负责人未签字；崇头镇黄源村杨木根验

收表上乡镇街道意见未审核签字盖章、张化村黄山头自然村练太

美核定补助资金未填写、崇头镇邱菊香申报补助资金 1000 元，验

收核定资料涂改为 3000 元；如 2018 年元和街道靛青山村、崇头

镇陈家垟村、2019 年赤石街道、2019 年元和街道未附公示资料、

公示照片等；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共云和县委办公室 云和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云和县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暨小农生产扶持若干政

策的通知》（云委办发﹝2017﹞55 号）“四、申报程序及资金拨付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所有乡镇（街道）将验收汇总表及

相关资料上报县农办（扶贫办）进行书面材料审核......县农办

（扶贫办）审核合格后，直接将资金拨付至相关乡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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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规定。

2.2019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试残疾人护理补贴项目

申报资料填写不完整、不规范。县民政局在所有申请表中无审定

意见，无审定时间；部分申请表未填写出生年月、申请时间、审

核时间，未勾选家庭或本人经济状况、申请理由、是否长期被照

护时间6个月以上、照料方式、生活自理状况等。

上述行为不符合《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浙江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和<浙

江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浙民福〔2016〕23

号）“第七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实行“自愿申请、逐级审核、限

时办理、公开公正”的管理办法。”的规定。

（八）扶贫投入（资金）使用不精准。如赤石乡的会议中心

改造工程于 2019 年 1月 15 日完成验收，至今尚未出租，未产生

资金效益。

上述行为不符合《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扶贫办 浙江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 浙江省农业厅 浙江省林业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浙江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农〔2017〕

124号）“第十六条各市、县（市、区）要进一步强化对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管理责任，充分发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引导

作用，以脱扶贫成效为目标导向，加强相关项目和资金的统筹整

合，统筹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提高扶贫精准度和效益。”的规定。

四、检查意见建议



- 11 -

（一）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对照检查定性的问题，切实采取有

效措施做好处理问责、整改工作。同时，结合本次检查整改，认

真查找分析财政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完善制

度，加强监管，堵塞漏洞，切实将中央和省财政扶贫政策落实到

位，保障扶贫资金安全有效使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绩效。

（二）进一步规范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执行中央和

省各项财政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政策制度规定，规范财政扶贫资

金分配、拨付、使用和报账等各种环节日常管理，切实加快扶贫

资金分配和拨付进度，做好结余沉淀资金清理工作，主管部门要

加快扶贫项目库建设，落实中央“精准扶贫”政策要求，及时把

扶贫资金落实到条件成熟的项目，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扶贫资金使

用监管力度，切实保障扶贫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三）进一步加强财政扶贫项目建设监管。主管部门要落实

监管责任，加强财政扶贫项目建设监管，包括加强项目立项申报

审核力度，提升扶贫项目精准度，加强扶贫项目实施日常跟踪管

理，推进建立扶贫项目长效运行管理机制，确保扶贫项目发挥效

益。乡镇政府、项目单位应严格执行项目公示制、法人责任制、

招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制、竣工验收制、资金报账制和质

量责任制度等，加快项目建设实施进度，确保扶贫项目建设质量

和资金规范使用。

（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摸清扶贫资金及政策落实

使用现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炼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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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总结共性问题，着力查找阻碍扶贫政策落实、制约扶贫资金整

合及效能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建议，促进深层次问题整改；加强成果运用，提升检查层次，建

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

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请相关部门自收到本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云和财政局。

本报告及有关整改情况随后将以适当方式公告。

云和县财政局

2020年 7月 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和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8日印发


